
高
雄
市
明
義
國
小
112

學
年
度
國
語
文
競
賽
字
音
字
形
試
題 

乙
、
字
形
部
分
：
請
將
正
確
國
字
寫
在
上
面
方
格
內
，
每
字
０‧

五
分
。 

注
意
事
項
： 

 
 
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

一
、
答
案
字
體
須
符
合
教
育
部
公
布
之
標
準
字
體
始
予
以
計
分
。 

二
、
凡
本
字
與
假
借
字
通
行
者
，
答
本
字
始
於
以
計
分
。 

三
、
一
字
多
行
者
，
以
正
體
為
標
準
答
案
。 

 

四
、
不
得
使
用
鉛
筆
或
紅
筆
書
寫
，
塗
改
不
予
計
分
。 

 


